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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

一、研究背景 

 近年環保意識的提高，如空氣污染、PM 2.5 對民眾健康的影響；

大量碳排放造成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，改變整個生態環境。台灣於

2018年11月地方選舉與全民公投，環保議題成為選舉與公投的主軸。

尤其；空污議題公投的結果，同意票 795 萬張 佔比 73.8％的民眾，

同意以「平均每年至少降低 1%」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

(中選會，2018)。火力發電的問題與再生能源的發展，再次成為民眾

關注的焦點，改善空氣污染與降低 PM2.5，發展再生能源己是全民的

共識，亦為各執政者所支持。 

  人類自高度工業化之後，過度使用化石燃料，以及經濟的開發，

大量森林的砍伐，造成地球碳循環的破壞，地表溫室氣體大量增加，

促使全球暖化現象越趨明顯，全球各地亦開始不斷發生氣候異常現象。

聯合國「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(IPCC)」（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

Climate Change of the UN）在 2007 的評估報告(Assessment Report 4，

AR4)指出，化石燃料的使用與土地利用的改變，是全球暖化氣候異

常主要的原因（IPCC，2019）。 

  而 IPCC 也把臺灣列為氣候變遷的「高危險群」，根據行政院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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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署之資料顯示，臺灣 2016 年 CO2 總排放量居於全球的第 21 名

(257.8 百萬公噸)，若以每人平均排放量來計算，臺灣則高居全球第

19 名(10.98 公噸)（行政院環保署，2018），在全球近兩百個國家當中

台灣屬於高汙染源地區，因此台灣在減碳工作上也有相當大的責任，

再生能源的發展也是必須面對的課題。 

  面對這項全球性的挑戰，聯合國也在 1992 年通過了「氣候變遷

綱要公約」UNFCCC（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

Change），接著 1997 年在日本京都簽訂了該公約的補充條款，即著名

的京都議定書（Kyoto Protocol）。 

   在 2015 年 12 月聯合國氣候峰會（COP21）當中通過了巴黎協

議（Paris Agreement），該協議包括三項重點（UNFCCC，2018）： 

1. 將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 2℃以內，並希望能進一步控制在 1.5℃之

內。 

2. 每個國家也必須向氣候變遷公約秘書處提供「國家自主貢獻」

(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, NDC )，這份文件將被視為各國

的減碳承諾，各國在文件中也將提出該國的積極減碳作法以及欲達成

的減碳目標，且每五年必須提交一次，每次的計畫都只能更為進步不

能倒退。 

3.已開發國家將在 2020 年之前，每年提供 1,000 億美元，協助開發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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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對抗氣候變遷，且 2025 年前需決定一個提供資金的新目標，最

少以 1,000 億美元為限。 

  在 2016 年 G20（Group of Twenty）前夕，美國與中國作為世界

兩大經濟體以及前兩名的碳排放量國，同日批准了巴黎協議，第三大

碳排放國印度也於同年 10 月份批准。對於世界各國攜手對抗全球暖

化與氣候變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。 

  我國雖不在上述國際規範的締約國當中，2012年行政院提出了

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，並在201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。環保署也

在2015年發布了「國家自定預期貢獻」INDC，定下2030年達成減排

至2005年的20%為階段性目標。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，配合其

「2025年非核家園」的政策，將2025年再生能源的目標由原本馬政府

時期的15,213MW調高至27,423MW，並且全力推動太陽光電與離岸

風力，所有再生能源的發電目標當中，又以太陽光電的250億度占總

發電目標近五成最高（立法院公報，2016）。 

    太陽能，始終是地球最重要的能源，是人類賴以維生的源頭。太

陽能資源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；尤其台灣，位於亞熱帶地區，年日照

180 天以上，太陽能充足；加上台灣的科技規產業本身就具有技術優

勢，上下游產業供應鏈完善。太陽能具有清潔乾淨、資源永續、無地

域限制等能源優點，扮演台灣綠色能源發展當中，最為關鍵性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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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透過對太陽能產業與政策的了解與分析，釐清目前太陽能發展的

契機與困境，將有助於我國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。 

二、研究動機 

台灣當前正面臨嚴峻的考驗；在保護環境生態、防制空氣污染、

降低PM 2.5與碳排放量的情况下，如何落實國家的能源發展政策，已

是刻不容緩。由於民眾環保意識的提高，乾淨、自主、永續的綠色能

源是全民的共識，而綠色能源又以再生能源為核心，所以發展再生能

源將成為關鍵。 

     我國在綠色能源的發展上，2009 年行政院通過經濟部所提的

「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」（行政院，2009），推動至今已成功帶動

我國綠能產業蓬勃發展，台灣的綠能產業產值在2015 年產值已達4

千5百億元左右，較2008年已有長足的進步（立法院公報，2016）。 

  「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」在2014年8月獲行政院核定，作為現

階段我國綠能產業主要推動政策。在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當中，主

要分為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兩大範疇，再生能源包含太陽光電與風力

發電，節約能源則包含LED照明光電與能源資通訊，其中再生能源的

部分太陽光電2015年的產值達2005億元（楊秉純，2016）。 

    尤其 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東北大地震，福島核電廠爆炸，引發

的核能危機，震驚全球，致使世界各國開始重新檢視相關的能源政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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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綠色能源議題。尤其同樣位處於地震帶的台灣，更是感同身受，

產生了人民對核能安全，核廢料污染與貯存的疑慮，也喚起了人民對

使用綠色能源的共識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﹔2014 年馬政府決定將「核

四封存」不做商轉，2016 年蔡政府更確立「核電除役」核電廠不延

役，並制定了「2025 非核家園」的目標；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取代核

能發電，期望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 20%；2025 年太陽能裝置量達到

20GW（Gigawatt/十億瓦）的政策目標（經濟部，2016），積極的發展

綠色能源，並推動太陽能發電為主要再生能源的發展策略（見表1.1）。

表 1.1 再生能源目標裝置容量(MW) 

能源別 104年 105年 109年 114年 

太陽光電 
842 1342 8776 20000 

陸域風力 
647 747 1200 1200 

離岸風力 
0 8 520 3000 

地熱能 
0 1 150 200 

生質能 
741 742 768 813 

水力 
2089 2089 2100 2150 

燃料電池 
0 0 22.5 60 

合計(全國) 
4319 4929 13537 27423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20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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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綜合上述氣候變遷的事實、國際社會因應氣候變遷加劇所定下的

減碳國際規範，以及我國政府2025年非核家園，綠能占比達總發電量

的20%，和太陽能裝置量達到20GW的政策目標；2018年的公投通過

了以「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%」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，再

生能源已成為我國能源轉型與發展的目標。再者台灣本身就有利於太

陽能的高日照環境與產業優勢，結合以上幾點因素，太陽能光電將在

台灣再生能源的發展上，具有重要且關鍵性的地位。 

  如上所述，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上具有相當的前瞻性與發展性，

本研究整理出其主要的原因兩大項，概述如下： 

一、 國家政策的目標 

1. 為符合巴黎協議的規範，2015年9月馬政府通過「國家自定預

期貢獻」INDC，定下2030年達成減排至2005年的20%的目標。 

2. 蔡政府2025年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，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取代核

能發電，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20%。 

3. 2025年太陽光電裝置量達到20GW的目標。 

二、 產業優勢 

1. 太陽光電具有清潔乾淨、資源永續、無地域限制等能源優點，

且有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特色。 

2. 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，年日照180天以上，太陽能充足，發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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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率良好，極具發展太陽能的潛力。 

3. 正午日光照射最強烈時，恰巧是太陽能發電效率最佳的時候，

可以補足尖峰用電的需求，緩減用電備載容量的吃緊。 

4. 台灣具有相關高科技產業的支持，產業聚落完善，也有完整的

太陽光電產業上中下游供應鏈，對於技術提升和降低成本具有

優勢。 

我國在綠色能源的發展上，2009 年馬政府所提的「綠色能源產

業旭升方案」，2012年推動「陽光屋頂百萬座」計畫，作為達成再生

能源擴大推廣主要策略，採「逐步擴大、先屋頂後地面」方式推動，

成功帶動我國太陽能產業蓬勃發展。2016年蔡政府提出2025年達成非

核家園及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達20%的目標，推動能源轉型。2017年

「能源轉型白皮書」推動能源轉型加入社會的監督和參與，透過公民

參與和跨部會的共同合作，使得能源轉型的計畫能夠更加完善、更好

地落實。直至2018年11月，較2008年已有長足的進步，太陽光電裝置

容量從2009年的0.01MW成長至2018年的225.72MW、(見表1.2) 。 

綜合資料顯示﹔改善空氣污染與降低PM2.5，發展再生能源己

是全民的共識，亦為各執政者所支持。在再生能源當中，台灣最具發

展優勢的就是太陽光電產業，主要的原因在於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，

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180天以上，對於太陽能發展具備良好的先天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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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尤其政府在推動能源轉型，希望透過公民參與發電的概念共同合

作，所以太陽能光電的發展，將是未來台灣再生能源的核心，也是本

研究所欲探討的動機。 

圖1.1 歷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電力公司，2018 

三、研究目的 

台灣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空污議題公投結果，民眾同意以「平均

每年至少降低1%」之方式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。目前政府制

定的能源政策，包括依據《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》擬定「國家自定

預期貢獻」，2030年須達成減碳至2005年的20%、 「2025年非核家園」、

2025年再生能源佔總發電量20%與太陽能裝置量達到20GW的的政策

目標；在這幾項政策制定之下，必須做好能源轉型，積極地發展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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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，落實執行以達成上述政策的預期目標。 

  在再生能源當中，台灣最具發展優勢的就是太陽光電產業，主要

的原因在於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，日照充足，全島年平均日照時數有

1876小時，年平均日照時數最高的台南達到2598小時，其次恆春也有

2576小時（中央氣象局，2019），對於太陽能發展具備良好的先天條

件。 

    再者，台灣擁有完整的太陽光電產業鏈，從上游的多晶矽材料、

矽晶圓，中游的太陽能電池、模組，下游的太陽光電系統工程共有約

257家廠商，2015年太陽能電池的年產量達9.46GW位居全球第二大

（楊秉純，2016）。在現今全球積極發展再生能源，力求節能減碳的

趨勢，以及我國的再生能源政策目標之下，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深具

潛力，也是台灣深具優勢的再生能源產業。 

  然而，現今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發展面臨的困境其中之一便是便宜

的電價，根據國際能源總署（IEA，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）2017

年發布的統計資料（台灣電力公司，2017），我國住宅用電電價每度

電僅 2.4793 元為全世界第三便宜，工業用電僅每度電 2.3874 元則排

名全球第六便宜（表 1.2）。如此低廉的電價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形成

一大阻力。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太陽能發電的成本已經逐漸下降至約

每度電 3.6 元左右，雖然較現今 2-3 元的市電價格仍稍微較高，但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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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已經大幅縮小。 

   再者太陽能雖然是綠色能源發展絕佳的選項之一，但台灣地狹人

稠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50 人，在這樣的現況下要建造大型的太陽

能發電廠，顯然有執行面上的困難。而且根據經濟部統計至 2018 年

11 月，太陽能總裝置容量 2.26ＧＷ，距離政策目標相當大，只剩七

年的時間，有不小的難度。本研究針對太陽光電政策制度與執行的現

況、產業發展面臨的問題，探討政策的改善與解决的方案。 

表1.2  2017年各國平均電價比較 

 

資料來源：台灣電力公司，2017 

  因應巴黎協議通過後國際積極的發展再生能源與減碳趨勢，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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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能源政策層面，2015 年 9 月通過「國家自定預期貢獻」INDC，定

下 2030 年達成減排至 2005 年的 20%的階段性目標。蔡英文政府提出

2025 年非核家園的目標，且將現有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的 5%，大幅

提升到 2025 年的 20%；由目前太陽能總裝置容量近 3ＧＷ，至 2025

年達到 20ＧＷ，具有高度的挑戰與考驗。改善空氣污染與降低 PM2.5，

發展再生能源己是全民的共識，能源的轉型已勢在必行，而前述政策

目標自蔡政府上台以來已執行三年，相關政策執行的情況與可能面臨

的困境，有必要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。 

  綜觀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的企業型態，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，企業

資源有限，所以本研究將透過德爾菲研究方法，進行專家多次且深入

的訪談，將訪談後的結果，萃取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，提供給太陽光

電產業業者做為參考，使其能針對這些關鍵的因素投入較多的資源，

將企業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，進而能促進台灣太陽光電產業能

更健全的發展。 

希望透過本研究能達到以下幾點目的： 

1. 透過文獻分析、專家訪談，萃取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，提供給太

陽光電產業業者做為企業發展的參考。 

2. 透過業者及專家訪談與研究，檢視我國政府定下 2025 年達成太陽

光電裝設量 20GW 的政策目標，探討政策的改善與解决的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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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未來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參考。 

3. 透過對於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一些分析與建議，作為未來

促進產業與政府相互了解與合作的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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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文獻回顧與相關政策 

一、氣候變遷與減碳協議 

  溫室效應是指地球大氣層因為吸收輻射能量，使得表面升溫的物

理特性。換言之，若地球的大氣層不存在，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將會

從目前適中的 14℃左右，大幅降低至不宜人居的-18℃。 

  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有密切的關係，溫室氣體會吸收太陽的紅外

線輻射而影響到地球整體的能量平衡。由於人類活動釋放出大量的溫

室氣體，包括燃燒石化燃料，以及水蒸氣、二氧化碳、甲烷等溫室氣

體等等，使得更多紅外線輻射被折返到地面上，加強了溫室效應的作

用，也是人為的溫室效應過程。 

    工業革命後，為因應經濟型態的改變所造成的大量能源消耗，使

得溫室效應氣體大量產生，也使得溫室效應異常加劇，進一步形成所

謂的全球暖化。而全球暖化的現象在上一個世紀(1906-2005 年)，全

球平均溫度的上升幅度約為一百年上升攝氏 0.74 度(0.74 ± 0.18°C)。

溫度變化則分為明顯的兩個階段，第一階段為 10 至 40 年代，氣溫平

均上升攝氏 0.35 度；第二個階段為 70 年代至今，氣溫平均上升攝氏

0.55 度（中央氣象局，2017）。 

    尤其最近 25 年的氣溫上升最為明顯，1906 至 2005 年這一百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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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最溫暖的 12 年，就有 11 年發生在 1980 年以後。（見圖 2.1）由

此可見全球暖化有逐漸加劇的現象。 

圖 2.1 歷年全球氣溫狀況 

 

資料來源：中央氣象局，2017 

  氣候變遷（climate change）原意指氣候在一段時間內的變化，影

響的因素可能包括大陸漂移、太陽輻射、地球軌道變化、火山活動、

洋流變化等等。但是是近年來所指稱的氣候變遷，大多意指影響時間

短暫，但對於氣候變遷卻有極大影響力的人為因素。 

  近年來氣候變遷這個名詞也逐漸被廣泛使用，甚至取代過去我們

所熟知的「全球暖化」，而來強調氣候的改變，並不僅僅只有溫度的

變化。聯合國的「跨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」（IPCC）在 2001 年第 3

次《全球氣候評估報告》中，都將人為所造成的氣候變化，以及氣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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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所有自然變化納入評估的重點。 

  根據 IPCC 第 5 次《全球氣候評估報告》（Assessment Report 5，

AR5）指出，若繼續排放溫室氣體，最嚴重的情況下，2100 年以前全

球地表溫度將上升 4.8℃；海洋溫度將上升 0.6℃；海平面上升 82 公

分（IPCC，2018）。台灣學者彭啟明則表示，屆時台灣包括臺北盆地

以及中南部的沿海地區將會有 1 成土地被海水淹沒（湯雅雯，2013）。 

  另外，氣候變遷也造成極端天候事件如旱災、洪災、熱浪與超級

暴風雪加劇，乾季與雨季、乾燥地區與潮溼地區間的對比也將明顯增

加。而因應氣候變遷所簽訂的國際規範當中，較具重要性及代表性的

包括 1997 年在日本京都簽訂的京都議定書，以及 2015 年聯合國氣候

峰會(COP21)通過的巴黎協議。以下將針對京都議定書與巴黎協議兩

項重要發展文獻加以討論與分析。 

一、 京都議定書 

  世界各國在 20 世紀末已普遍意識到，人為因素所造成的急遽氣

候變遷對全球所造成的衝擊題，並陸續商討以及制訂相關的政策與國

際規範以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。 

  1992 年聯合國通過了「氣候變遷綱要公約」（UNFCCC），接著

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開聯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會議，在會議中簽訂了

公約，即著名的京都議定書（Kyoto Protocol）。該條約於 1998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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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16 日至 1999 年 3 月 15 日間開放簽字，共有 84 國簽署。而京都議

定書的生效條件為「不少於 55 個參與國簽署該條約且溫室氣體排放

量達到附件 I 中規定，簽署國家在達到 1990 年總排放量的 55%後的

第 90 天」開始生效。 

  在 2002 年 5 月 23 日冰島通過該條約後；2004 年 12 月 18 日，

俄羅斯也通過了該條約後，在 90 天後的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議定

書強制生效。到 2009 年 2 月，一共已有 183 個國家通過了該條約（超

過全球排放量的 61%）。 

  然而京都議定書在制定時，各國看法意見仍有相當大的分歧，尤

其以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的衝突最為明顯，因而 UNFCCC 同意

建立一套「普遍但有所區分的責任」，參與國達成了以下共識：無論

從歷史上還是現在來看，已開發國家都是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；開

發中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還是很低的；開發中國家的排放控制應該和他

們的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。也因此中國、印度以及其他的開發中國家

被京都議定書豁免，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在工業化時期大量排放溫室氣

體並造成當今全球的氣候變化（王京明，2017）。 

  此外，京都議定書也缺乏強制力，2011 年加拿大的保守黨政府

即以無法解決氣候危機為理由退出京都議定書，並以此規避因為未達

減碳標準而需要付出的 140 億加幣的罰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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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巴黎協議 

  因為碳排放量極高的美國、中國、印度等未受到京都議定書的約

束，另外隨著京都議定書即將到期，在 2015 年聯合國氣候峰會當中

通過了巴黎協議（Paris Agreement）。該協議包括三項重點：將全球平

均升溫控制在 2℃以內，並希望能進一步控制在 1.5℃之內；每個國

家也必須向氣候變遷公約秘書處提供「國家自主貢獻」(NDC)。這份

文件將被視為各國的減碳承諾，各國在文件中也將提出該國的積極減

碳作法以及欲達成的減碳目標，且每五年必須提交一次，每次的計畫

都只能更為進步不能倒退。另外已開發國家將在 2020 年之前，每年

提供 1,000 億美元，協助開發中國家對抗氣候變遷，且 2025 年前需

決定一個提供資金的新目標，最少以 1,000 億美元為限（UNFCCC，

2018）。 

  在 2016 年 G20（Group of Twenty）前夕，美國與中國作為世界

兩大經濟體以及前兩名的碳排量國，同日批准了巴黎協定；第三大碳

排放國印度也於同年 10 月份批准。對於世界各國攜手對抗全球暖化

與氣候變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，巴黎協議相較過去的京都議定書也有

更大的約束力。 

   台灣雖然因為兩岸的政治因素無法參與相關國際規範的制定與簽

署，但做為地球村的一份子，我國在碳排減量的工作上仍不缺席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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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首先 2015 年 7 月通過《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》，規定在 2050 年

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排至 2005 年的 50%以下；另外在同年 9 月通過

「國家自定預期貢獻」INDC，定下 2030 年達成減排至 2005 年的 20%

的階段性目標。 

二、我國再生能源政策與發展 

  在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影響之下，針對全球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，

是一個刻不容緩必須去面對的議題。如何減碳與發展再生能源，為未

來全球能源政策所關注的重點 

  我國再生能源政策與推動：2008 年馬政府推動「節能減碳」為

重要施政方針，同年行政院於 6 月 5 日核定「永續能源政策綱領」，

目標為再生能源於 2025 年占總發電量的 8%以上。而再生能源發展關

鍵的法案；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」於 2009 年 6 月 12 日立法院完成三

讀，並由馬總統於 7 月 8 日公告施行。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」主要立

法精神與內容（歐嘉瑞，2010）： 

1. 強制電業必須併聯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產生的電能，及保障收購

價格的雙重機制；並排除相關設置限制（如併聯、土地使用等），使

設置者得以回收其成本並獲合理利潤，以提高國內使用再生能源的意

願，推動再生能源的投資。 

2. 設置「再生能源發展基金」，要求化石能源及核能發電業者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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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基金為獎勵財源，以使傳統能源外部成本內部化，落實使用及污染

者付費原則，並健全推動再生能源之財務基礎。 

3. 由經濟部成立審議委員會；邀集相關部會、學者專家、團體組

成委員會。建立收購再生能源電能的機制，審定躉購費率的計算公式，

並依據再生能源類別訂定不同優惠躉購費率，以反映不同再生能源之

實際發電成本之差異，同時每年檢視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、

成本變動、目標達成等因素，檢討或修正。 

4. 再生能源躉購費率並不得低於國內電業化石燃料發電平均成

本，期使達成能源轉型促進能源多元化，改善環境空氣品質與減碳，

帶動再生能源產業發展及增進國家永續能源的目標。 

在推動綠色能源的發展上，2009 年行政院核定了「綠色能源產

業旭升方案」，推動太陽光電、LED 照明光電、風力發電、生質燃

料、氫能與燃料電池、能源資通訊與電動車輛等7項產業發展，採取

技術精進、關鍵投資、環境塑造、內需擴大、出口擴張等五大策略，

推動至今已成功帶動我國綠能產業蓬勃發展。經濟部曾表示，台灣的

綠能產業產值在2015年產值已達4575億元（江睿智，2016），較2008

年推動前的1586億有長足的進步。 

  2011年歐債危機爆發導致各國經濟發展衰退，我國以外銷為導向

的經濟同時也受到影響，綠能產業的成長也因此趨緩。為因應此一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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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，行政院於2012年8月啟動「財經議題研商會議」，期間經濟部提

報規劃「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」，集中資源推動太陽光電、LED照

明光電、風力發電及能源資通訊等4項綠能產業發展，以製造業服務

化思維，拓展下游系統服務業，並擴大系統業務輸出海外能量，希望

成為創造綠能產業成長的新動力。「綠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」已於2014

年8月獲行政院核定，作為現階段我國綠能產業主要推動政策。在綠

色能源產業躍升計畫當中，主要分為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兩大範疇，

再生能源包含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，節約能源則包含LED照明光電與

能源資通訊。其中再生能源的部分太陽光電2015年的產值已達2005

億元（胡耀祖，2015）。 

2016年蔡政府上台之後，制定「2025年非核家園」的政策，全力

發展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電，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20%，將2025年再

生能源的目標由原本的15,213MW 調高至27,423MW。並且全力推動

太陽光電與離岸風力，在所有再生能源的發電目標當中，又以太陽光

電的總發電佔比為最高（見表2.1），2025年太陽光電裝置量達到20GW

的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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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.1、政府再生能源政策之比較 

再生能源 蔡政府目標 馬政府目標 裝置容量

增加率% 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發電量 

（億度） 

裝置容量 

（MW） 

發電量 

（億度） 

太陽光電 20,000 250(48.5%) 6,200 78(26.7%) 222.6 

離岸風力 3,000 111(21.6%) 2,000 68(23.3%) 50 

生質能 813 59(11.5%) 813 59(20.2%) 33.3 

水力 2,150 48(9.3%) 2,150 48(16.4%) 0 

陸域風力 1,200 29(5.6%) 1,200 29(9.9%) 0 

地熱能 200 13(2.5%) 150 10(3.4%) 0 

燃料電池 60 5(1%) N/A 0 N/A 

總計 27,423 515(100%) 12,513 292 119.2 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自行整理 

    蔡政府為實現 2025 年非核家園，落實再生能源的政策，於 2017

年 1 月立法院臨時會三讀通過《電業法》修正案，開放再生能源業者

可選擇直售電力給用戶，或透過電網輸配電給用戶，且在一定的裝置

容量之下，允許再生能源業者不需受備用容量的限制。提供綠能產業

相關的投資、研發與就業蓬勃發展的法制條件。 

電業法修正主要有四大重點（行政院，2019）： 

1. 開放再生能源得透過代輸、直供及再生能源售電業等方式銷售予

用戶：另允許再生能源採股份有限公司以外形態（如合作社）經營。 

2. 全面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，允許所有用戶自由選擇綠電或傳統電

能。 

3.經濟部下設電價費率審議會、電業爭議調處審議會及電力可靠度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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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會，並指定電業管制機關，以確保民眾用電利益、維護市場公平競

爭，以及維持電價穩定。 

4. 為保留台電公司的整體性並達成穩定供電目標，在發電業及輸配

電業專業分工後，轉型為控股母公司，旗下分設發電及輸配售電子公

司。 

   《電業法》修法將電業分為發電業、輸配電、售電業三大區塊。

發電業與售電業開放民間綠電加入，輸配電網維持國營。同時，台電

將轉型為控股母公司，切割成發電、輸配售電二家子公司。將重新架

構國內的電力市場經營模式，以「綠能先行、多元供給」的電業制度

為原則，有利再生能源快速發展，補足核電退場後的能源拱給。 

     2018 年政院通過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》修正草案，明訂 2025

年再生能源累積設置達27GW，包括太陽光電20GW、離岸風電5.5GW，

其餘為水力發電與陸域風電等。開放加入躉購制度的合約可以改申請

綠電憑證，直接進入綠電交易市場。此外，用電大戶也必須設置再生

能源設備，無法配合設置者則可購買綠電憑證或繳納代金。 

    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》修正草案內容：躉購制度與自由綠電交易

可相互轉換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》於 2009 年施行，設置再生能源發

展基金，並參考國外躉購制度，由台電以固定優惠價格收購綠電 20

年，鼓勵民間設置再生能源。2017 年《電業法》修正後，開放綠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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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市場，綠電可以直供或是代輸直接賣電給其他業者。 

   綜合上述法案與政策的推動，發展再生能源己是全民的共識，亦

是各執政者所支持，因而我國再生能源能够持續而穩定的發展，促進

相關產業的活絡，帶動經濟的益助。促進產業發展上，又以太陽能光

電產業最為顯注，也是再生能源的發電目標當中總發電佔比最高， 

所以太陽能光電的發展與推廣，至為關鍵。 

太陽能光電的主要政策與推動：2012 年啟動「陽光屋頂百萬座」

計劃，宣導屋頂型發電系統。2013 年獎勵小型系統，公有廳舍、離

島建置太陽能電廠等，開放免競標額度。2014 年至 2015 年提升總體

目標，每年新裝置太陽能 500MW。 

行政院 2016 年 10 月核定「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」，透過各

部會規劃相關策略與措施，於 107 年 6 月達成 1.52G（1,520MW）的

目標。設置目標分為屋頂型與地面型。屋頂型設置目標包含中央公有

屋頂、工廠屋頂、農業設施與其他屋頂。地面型設置目標包含鹽業用

地、嚴重地層下陷區域、水域空間、掩埋場等各類型場域。 

    2017 年 10 月啟動「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劃」，屋主免出資參與

綠能屋頂改造，提升屋頂結構安全，美化屋頂市容景觀，營運商以電

能保證收購費率長期維運達 20 年，分享至少 10％躉購費率回饋金給

民眾，另外回饋 3％的躉購費率給地方政府成立綠電發展基金來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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綠能及鄰里建設。持續盤點及檢視各部會綠能屋頂相關法規，提出優

化措施建議，為增進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備，內政部將在不影

響公共安全政策原則下，推動屋頂改造方案，同時簡化申請設置綠能

屋頂處理流程及應附文件、方便民眾辦理（行政院，2019）。 

太陽能產業永續發展的方法為：推廣溫室農業太陽能、新建築

預留太陽能管線施工、擴大示範型社區、台電為輔助民間太陽能的諮

詢服務角色 (廖宛俞 2014 ) 。然而，太陽能產業發展的困境；推動

陽光屋頂電廠，發現民眾房屋的屋頂多數為違建物，農地良田被變向

成為太陽能電廠，沿海地層下陷地區又大都於濕地連結，引發生態保

育的問題，可利用土地面積不大。產品技術應用上，如太陽能電池的

運用及智慧電網的普及，還未建構完善弱化太陽能的利用與普及化。 

   2017 年蔡英文政府提出的前瞻基礎建設當中，也包括綠能發展的

建設基金，例如為了強化光電技術再開發，推出「太陽光電技術平台

2 年推動計畫」政府年度預算加特別預算共 6.8 億元，希望配合台電

526 億元的太陽光電相關計畫，和民間的 9,395 億元的投資，能達到

2025年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地面 17GW加上屋頂 3GW達到共 20GW的

目標。 

  綜合各類數據顯示，未來太陽光電產業發展有前瞻性、具有良好

的投資潛力；以太陽光電產業的現況，以及政策目標間的差距，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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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出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，若上述相關的政策目標，如果能夠真正落

實執行，台灣的太陽光電產業未來的幾年裡，將會有倍數的成長，產

業發展的前景明確。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，將是未來台灣再生能源的

核心，也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軸。 

三、太陽光電作為再生能源的優勢 

  以太陽光電作為台灣再生能源具有以下的優勢：(1)太陽能具有

清潔乾淨、資源永續、無地域限制等能源優點，且有用之不盡取之不

竭的特色。(2)台灣位於亞熱帶地區，年日照 180 天以上，太陽能充

足，發電效率良好，極具發展太陽能的潛力。(3)正午日光照射最強

烈時，恰巧是太陽能發電效率最佳的時候，可以補足尖峰用電的需求，

緩減用電備載容量的吃緊。(4)台灣具有相關高科技產業的支持，產

業聚落完善，也有完整的太陽光電產業上中下游供應鏈，對於技術提

升和降低成本具有優勢（王啟秀、孔祥科、左玉婷，2008；林裕仁、

潘薇如，2017）。 

  而在各種綠色再生能源中，太陽能電力因為永續豐富、乾淨無公

害、無地域限制，也可與建築物結合成建築整合光電系統(Building 

Integrated Photovoltaic，BIPV)；以及可直接用於電力需求地不需能量

傳輸…等優點(見表 2.2)；如能使用高效率的太陽能電池更能降低發

電成本。另外，對於偏遠離島地區及電力網路未及之處，太陽能發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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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可提供所需的電力。因此，太陽光電產業的發達以及具有成本下降

的屬性，均具有長遠發展的潛力。 

  而台灣具有國際級、製造能力強的精密機械產業，及完整之半導

體、面板產業，對於發展太陽光電(Photovoltaic，PV)具備了先天優勢；

再加上台灣現階段在太陽能電池技術和價格上具有競爭優勢，太陽光

電產業儼然已成為我國最受期待的新興產業。 

表2.2、主要再生能源類型優缺點比較 

 主要再生能源類型優缺點比較 

類別 風力 水力 生質能源 太陽能 

優點 無u空汙 

無u公害 

可u分散發電 

單u位成本

低 

轉u換效率

高 

 

原u料來源豐富 

減u少環境汙染 

用u之不竭 

乾u淨無公害 

可u於電力需求

地發電、不需能

量傳輸 

可u與建築物結

合成建築整合光

電系統 

缺點 生u態問題

（影響鳥類） 

風u力不穩

定，風力和風

向時常改變，

能量無法集中 

需u要大量土

地 

噪u音 

建u築費用

高 

破u壞河川

生態 

適u合地點

難尋 

轉u換效率低 

轉u換成本高 

耗u費水資源及

能量 

儲u存及運輸問

題，使用地點限

制大 

無u法立即使用

（發酵） 

受u天候影響 

大u量的土地面

積 

無u法全天發

電，仰賴儲能設

備 

裝u置成本較高 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自行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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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太陽光電產業分析與面臨的挑戰 

一、我國太陽光電產業分析 

  太陽能(Solar)一般係指太陽光的輻射能量。在太陽內部進行由

“氫”聚變成“氦”的原子核反應，不停地釋放出巨大的能量，並不

斷向宇宙空間輻射能量，這種能量就是太陽能。目前，太陽能的利用

大致上可分為「光熱轉換」和「光電轉換」兩種形式，其中又以光電

能量轉換的應用比重較大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產業就是聚焦在光電轉

換部分，亦即太陽光電產業(Photovoltaic，簡稱 PV)。 

  太陽光電產業鏈展開，分別包括:上游多晶矽材料、矽晶圓，中

游太陽能電池與太陽光電模組，下游太陽光電系統與各種應用（如圖

3.1）。 

圖 3.1 太陽光電產業鏈 

 

資料來源：蕭佑和，20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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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多晶矽材料 

  為太陽光電產業鏈上游，也是製作太陽能電池最重要的基礎原料，

但因為其資金投入成本較高，且回收期間長，目前矽材料供應商多為

國外大廠，例如保利協鑫 GCL（中國大陸）、OCI（南韓）、Wacker

（德國）、Hemlock、REC Silicon（挪威/美國廠）、Tokuyama（日本）

等國外大廠，共約佔七成以上全球產值，是太陽光電產業鏈中進入障

礙最高的一層。 

2. 矽晶圓 

  為太陽光電產業鏈上游，是由矽材製成的晶柱所切割成的晶片，

隨著晶體結構差異，可分為「單晶矽」與「多晶矽」晶片兩類。因為

相較起半導體產業太陽能產業在矽原料純度的容忍度較高。因此，在

成本考量下，太陽能產業使用的晶圓片多由半導體業之廢次晶圓及頭

尾料經再重融結晶而得。所以，太陽光電所使用之晶片，大都是半導

體製程所剩下的次級材料再經加工處理而成的，技術門檻較半導體

低。 

  近年來因中國大陸的投入生產已造成供過於求，再者因中國的興

起與出口的補貼政策，紛紛造成歐美國家大廠停業與停產，所以此現

象是有助於太陽光電後續走向消費者市場，不用再受政府補貼。目前

全球矽材中國大陸約佔七成以上，臺灣約佔一成左右，其餘包含日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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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、德國及其他國家。 

3. 太陽能電池 

  為太陽光電產業鏈中游，是太陽光電產業中最核心之產業，因進

入門檻較低，故吸引許多廠商進入，屬於完全競爭市場型態。目前製

造太陽能電池之技術及之材料相當多元，依據不同技術與材料，所製

成的太陽能電池其轉換效率與成本皆有所差異。 

  全球矽晶太陽能電池生產以中國大陸為龍頭，約佔六成以上、臺

灣則以近二成比重居第二，其餘則包含日本、韓國及馬來西亞等國家。

台灣著名的生產廠家包括新日光、茂迪、昱晶以及昇陽科等等。 

  就我國現況而言，太陽能電池技術日趨成熟，在全球市場佔有相

當大的地位，也因如此，市場的投資業者還是以台灣製為優先考慮。 

4. 太陽光電模組 

  為太陽光電產業鏈之中游，主要是將數個太陽能電池以金屬串聯

後，利用特用化學材料予以封裝，並加上鋁框保護就成為電池模組。

依其種類主要可分為矽晶太陽能電池模組與薄膜太陽能電池模組，由

於許多製程技術已近乎成熟，產業進入門檻不高且競爭者不少，在

2015 年後最終薄膜型的太陽光電因敵不過晶矽，紛紛宣告結束生產

其中含國內大廠台積太陽能。台灣著名的生產廠家立碁光能、頂晶科

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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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太陽光電系統 

  為產業鏈之下游，主要是由太陽電池模組板、充放電控制器、變

流器、支架體、配線箱、電力設備、蓄電池等所構成。太陽光電系統

的主要功能是透過太陽能電池直接將光能轉換成直流電，直流電再透

過轉換電路轉換成一般大眾使用的交流電。 

 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業者初期發展以大規模地面型發電廠為主，依

靠政府的躉購電價（Feed-in Tariff, FIT）機制為收入來源，然而在各

國能源政策轉型後將以家戶、廠辦等屋頂型、分散式發電系統採以自

發自用模式成為趨勢。太陽光電系統商因要配合各國法規安裝，所以

系統商必須熟悉當地法規，並執行安裝施工，售後服務等工作，因此

要配合當地市場做調整。 

  臺灣因日照時間長、日光偏斜角度小，相當適合發展太陽能。臺

灣雖為全球第二大矽晶太陽電池生產國，惟因地狹人稠，安裝容量受

到極大限制，內需市場極為有限。目前經濟部能源局積極推動的「陽

光屋頂百萬座」計畫，另規劃於 2030 年，太陽光電裝置容量要達到 

6,200MW，若能如期達成，換算每年總發電量約 80 億度。 

  2012 年起政府推動「陽光屋頂百萬座」計畫，採取「初期推動

屋頂型設置，並逐步推動地面型大規模開發」之策略，年度設置目標

由最初的 100MW，逐年擴大至 2014 年的 240MW，至 2014 年底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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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設置量已達 645 MW，2015 年 5 月經濟部更將年度目標提高至

500MW；預計 2025 年累計設置目標將達 20GW。透過擴大國內市場

使業者具備 MW 級大型太陽光電系統設計與安裝能力，藉以建立實

績拓展海外市場。 

  由於太陽電池必須有足夠大的面積接受太陽光照射，所以必須大

量使用矽材或化合物半導體，需求遠遠超過積體電路（IC）的使用量。

因此，太陽電池產業最重要的關鍵技術在於上游的原料與晶圓，誰能

掌握上游的原料與晶圓生產技術，誰就能掌握整個產業。然而，台灣

並沒有矽礦砂（氧化矽），也沒有矽原料的製造技術，因此台灣的太

陽光電產業所使用的原料其實都是掌握在國外廠商的手中。  

  目前全球矽材領導廠商主要為保利協鑫（GCL，中國大陸）、OCI

（南韓）、Wacker（德國）、Hemlock、REC Silicon（美國）、Tokuyama

（日本）等國外大廠，共約占七成以上全球產值。而就矽晶圓方面，

雖然台灣受益於半導體產業，產量佔全球一成，但相對於中國大陸的

七成還是偏低。 台灣在全球太陽光電產業鏈中，主要強項在於中游

的矽晶片與電池模組。矽晶片廠有綠能、達能、中美晶、旭晶、國碩。

而太陽能電池方面，主要廠商包括茂迪、新日光、昱晶、昇陽科、太

極、益通、元晶等。 

  2015 年，全球太陽電池的總產能 55GW，台灣就佔了 8GW 的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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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，為全球市占第二名，僅次於中國大陸的 30GW，且台灣太陽能電

池技術日趨成熟，在全球市場佔有相當大的地位；也因如此，市場的

投資業者還是以台灣製為優先考慮。下游模組方面，以頂晶科與英懋

達為代表，雖可滿足國內系統需要，但因台灣模組廠規模小、成本高，

且不具品牌知名度，全球市場競爭力偏弱。  

  而在材料方面，導電漿絕對屬於太陽能電池的關鍵零組件。其內

含銀粉或鋁粉，含有銀粉的銀漿可作為太陽能電池的正面電極，鋁粉

則可作為背面電極，用來增進電池的轉換效率。而銀鋁粉混合的銀鋁

漿，則可應用在太陽能電池模組的串連導線中。目前台灣廠商碩禾公

司，在這個領域已為佼佼者，能與國際大廠抗衡。產業發展前景太陽

光電產業為資本密集產業，「價格」的趨勢影響產業甚巨。進而，我

們將以決定價格的供給面及需求面來探討其未來前景。  

  就供給面而言，2008 年國際油價一度飆升至每桶 147 美元，許

多歐美國家陸續釋出補貼優惠，導致中國、台灣等太陽能廠商大舉進

入市場並積極擴產。但隨後受到金融海嘯、歐債危機的影響，產業開

始出現供需失衡。尤其過去幾年中國的紅色供應鏈，更造就這兩三年

來低價廝殺的紅海。不論是上游多晶矽與矽晶圓價格狂瀉外，電池片

的單價更是跌至谷底，造成許多太陽能業者虧損嚴重，紛紛退出市

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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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國大陸過去幾年藉著政府補助，大力扶持太陽光電產業，卻也

間接影響到以較高成本在生產的美國業者。因此美國開始對中國發動

反傾銷與反補貼制裁，連帶台灣也受到波及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台灣受

到稅制懲罰相對較中國業者低，反倒獲得了轉單效益。經過這些年產

業秩序的洗牌，中國不再恣意擴充產能，產品價格終於逐漸回穩。 

  另一方面，就需求面來看，2019 年中國、美國將穩居全球前二

大市場，印度則為第三大需求國，日本第四。而 2019 年後，印度受

惠於先天發展優勢，以及政府政策積極推動下，最有可能維持高需求

成長。其他新興市場如東南亞、北非、中東、拉丁美洲等也自 2018

年逐漸崛起，如中東地區 2018 年全年需求預計將較 2017 年增加近

100%，2019 年還將增加 50%（魯永強，2016）。  

  現階段全球太陽能安裝動能除了來自於中國、美國、日本等主力

市場外，印度及南非等新興市場需求陸續崛起，其中印度更規劃 2022

年太陽能累計安裝目標 100GW，相較於目前的 5GW，未來每年的安

裝規模至少須達 10GW 以上。綜上所述，中國、美國、印度這三大

市場，將成為支撐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重要三大支柱。  

  2016 年新政府上台，總統蔡英文在政策白皮書中，強調「綠能

科技產業計畫」將以「非核家園」、「調整能源結構」、「創造下一個明

星產業」為目標。該施政方針有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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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 首先，連結散落各地的產業及研究資源，在台南沙崙成立創

新綠能科技園區。 

（２） 其次，以國內對能源自主和潔淨發電的需求來扶持產業，逐

步提升綠能比重。 

（３） 協助產業提昇系統整合的能力，走向出口，進軍國際市場。  

  而歷經三年的政策推行，從台灣太陽光電每年新增裝置量的規模

來看（見圖 3.2），基於蔡英文政府力求於 2025 年達成 20GW 的裝置

量的政策目標，台灣每年的新增裝置量自 2016 年開始有更顯著的成

長。 

圖 3.2 台灣太陽光電歷年新增裝置量 

 

資料來源：經濟部能源局，2019 

  因此在國際重視綠能產業發展的趨勢下，蔡英文政府政策的鼓勵

與支持，產業聚落的完整與技術的提升，太陽能發電的設備成本與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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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成本的下降等種種因素之下，太陽光電產業處於持續成長的狀態。 

二、我國太陽光電產業面臨的挑戰 

 我國太陽光電產業面臨的挑戰，本研究將以環境面、政策面以及技

術面三個面向分別作為探討與分析，各面向分析如下。 

（一） 環境面 

  太陽能雖然是綠色能源發展絕佳的選項之一，但台灣地狹人稠，

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50 人，全世界排名第 9 名，在這樣的現況下要

建造大型的太陽能發電廠，顯然有執行面上的困難。 

  不過太陽能發電主要包含兩種發電技術：集光型太陽熱能發電

（concentrated solar power，CSP）以及太陽光電池。前者是利用集光

技術來加熱鍋爐產生蒸汽發電，必須有足夠的廉價土地與陽光，例如

目前摩洛哥正在興建中的位於撒哈拉沙漠邊緣的大型太陽能熱電廠，

預計總占地面積將達 30 平方公里，總發電量可達 580MW，足供 100

萬當地家庭使用。但這種發電方式需要龐大廉價土地才會有其開發效

益，並不適合地狹人稠的台灣（廖宛俞，2014）。 

  而另一種發電技術是太陽光電池，太陽光電池是利用半導體的光

電效應直接吸收太陽光發電，可以隨處鋪設，十分便利，只要有陽光

的地方就可利用，算是較適合台灣發展的太陽光電模式。 

  面對土地稀有的困境，應該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，盡量利用建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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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屋頂、牆壁、窗戶等，建置太陽能發電設施。土地資源較豐富的

偏遠地區、山區、高速公路旁的空地、鐵路沿線有較大閒置土地的部

分，則建置大型太陽能設備或發電廠。 

  另外突破土地的限制，亦可在湖泊、水庫或閒置漁港安裝大型太

陽能裝置，一樣是地狹人稠的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等國皆已興建不少

發電量達 MW 級的水面浮動太陽能電廠，預計 2018 年日本千葉縣會

再興建 13.7MW 的水面浮動太陽能發電廠（郭成聰，2014）。 

    面對各國在相同的困境中依然積極的找到太陽能發電的出路，政

府不應該再原地踱步。我國四面環海，有許多水庫和水霸，且能源局

預估，可裝設水面太陽能的總面積約 2700 公頃，我國應該在這方面

加緊腳步，配合政策與相關法令，應對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也相當大

的助益。 

  至於對於太陽能科技所產生的相關廢棄物，諸如太陽能板、太陽

能蓄電池等回收，則可以參考德國的廢棄物管理機制，透過政府政策

的激勵，德國的環保產業成為近年來成長最快的產業之一，德國的環

保科技廠商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力，透過政策誘因促進回收

產業的投資與技術的提升，不僅能解決太陽能科技所帶來的回收問題，

也可以提升台灣環保科技在國際上的競爭力（王鼎傑、趙永茂，

2016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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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政策面 

  政府政策支持是是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政策面主

要包括再生能源電力收購制度（Feed-in Tariff, FIT）以及再生能源發

電配比制度（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, RPS）。 

  前者 FIT 是保證收購價格，具有穩定市場價格、增加投資信心與

確保投資成本效益的功能，具有很強且有效的經濟誘因；推廣安裝系

統帶來工作機會、降低成本，因此造就了市場規模，但當收購價低至

系統成本價時，其誘因就不再彰顯。 

  後者即政府規定電力公司，要求他們所發出的電力中必須有一定

比例的部分來自於可再生能源，藉由市場競爭及依循最低成本的原則，

彈性的市場機制，可使被規範義務之電力生產業者有更多的選擇空間；

由於不需要進行價格補貼，在市場機制下，可避免行政權干預。 

  本研究將針對國家政策的補助措施，列舉以下的國家作為分析，

包括西班牙、美國、印度與南非的政策執行狀況，進行參考與比較。 

  西班牙是第一個採用 FIT 補貼機制促進太陽能發電產業發展的

國家，然而從 2007 下半年開始，經濟危機開始籠罩歐洲。在西班牙

國內，持續增長的可再生能源裝機能力，與經濟危機後出現萎縮的用

電需求逐漸出現矛盾。2009 年，西班牙政府對補貼的政策進行了修

訂，「市場電價+額外補貼」被取消；但此舉並未能改變西班牙日益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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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電力赤字。2012 年西班牙政府迫於財政危機取消了對新建太陽

能發電站和原有電站輔助燃氣發電部分的電價補貼，同時加徵 7%的

能源稅。 

  2013 年，該國補貼機制被廢除。2014 年 5 月《關於可再生能源

發電的皇家法令 413/2014》發布。政府決定為之前享受過 FIT 補貼的

太陽能發電項目建立一個新的補償機制，新機制保證其 7.5%的合理

投資回報率。新機制還設置了從2013年6月12日起六年的管控周期，

三年一個小周期。這項對此前 FIT 補貼政策實施進行追溯性替代的新

法案被指進一步損害到該國太陽能行業利益。 

  在政策急劇轉向的背景下，西班牙的太陽光電產業發展情勢急轉

直下。2012 年西班牙新增裝機容量為 1GW，2014 年新增裝機僅為

150MW，到了 2015 年，該國已基本沒有新開工的太陽能發電站（綠

能研究，2013；國際太陽能光伏網，2016；朱雲鵬，2018）。 

  美國採用再生能源發電配比制度（RPS），按照 RPS 規定，電力

公司必須與可再生能源發電公司簽署購電協議，該協議訂定了電力公

司以何種價格和規則收購可再生能源發電量，保證在電站二十餘年的

生命周期內按照協議價格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。此外，美國還圍繞著

RPS 制定了一系列獎勵政策，包括能源部貸款擔保計劃和太陽能投資

稅收減免（ITC）等，以推動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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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再生能源貸款擔保計劃由美國能源部基於 2005 年美國能源法

案所提出，主要為了幫助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解決初期投資大而融資

困難的問題。據統計，美國能源部貸款擔保計劃共支持了 5 個太陽能

發電項目，金額達 58.35 億美元，受此計畫支持的裝機容量達 1282MW。

尤於這項政策支持，美國幾個大規模太陽能發電站得以順利開工建

設。 

  美國的貸款擔保計劃既可降低投資風險，使項目得以完成，又可

加快新興技術儘快進入商業化進程。但是想要得到貸款擔保支持很難，

只有少量具有重大意義的項目才能獲得貸款擔保支持。同時貸款擔保

計劃也存在無法追回債務的風險，2011 年 Solyndra 的破產導致美國

能源部 5 億多美元債務無法追回，從而導致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貸款擔

保支持計劃當年被迫中止（邱榮輝，2012）。 

  ITC 政策是美國 2005 年提出支持太陽能發展的核心政策，是美

國太陽能發電產業扶持政策的重要一環。根據該政策，投資太陽能發

電可享受最高相當於其投資額 30%的聯邦稅收減免。該項政策自 2006

年開始實施後，美國年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增長迅猛。尤其是在 2008

年確定 ITC 政策有效期為 8 年後，投資者和開發商對於太陽能領域投

資的信心大增。 

  由於 ITC 政策以項目實際投運日期核算，政策終止期限為 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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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年底，而美國太陽能發電站的建設周期通常在兩年左右，並且

100MW 級以上電站的耗時更長，因此 2014 年後美國幾乎無新的大規

模太陽能發電站開建。2015 年 12 月美國眾議院同意了延長 ITC 五年

的修正案，旨在進一步刺激美國太陽能發電市場增長（科技新報，

2015）。 

  當前新興市場的政策機制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西班牙的經驗教訓，

通過多方面的激勵和扶持以推動太陽能發電項目的合理性開發。其中，

採用更具針對性、成本競爭更激烈的招標機制確定項目電價已成為新

興太陽能發電市場的一致選擇，摩洛哥、印度、南非無不如此，這賦

予業者更大降低成本的動力，從而使得招標電價也隨之迅速降低。 

  印度吸取了西班牙和其它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補貼經驗，採用了逆

向招標機制開發項目，即通過設定一個電價上限值，要求項目開發商

在此上限條件下進行競價投標，投標價格不得高於上限電價，低價者

得標。最終，尼赫魯國家太陽能計劃（Jawaharlal Nehru National Solar 

Mission）第一階段共涉及的 7 個太陽能發電招標得標的電價相當低

廉。在尼赫魯國家太陽能計劃第二階段的招標中印度政府首次採用了

VGF 機制，即對太陽能發電項目的整體投資給予一定比例的一次性

補貼。該種補貼可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，包括提高信用額度、增加補

助基金、給予貸款和利息補貼等（台灣經貿網產業推展處，2018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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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非能源部 2011 年發布了可再生能源獨立電力生產採購計劃

（REIPPP），旨在促進可再生能源的發展，該計劃的實質就是競爭性

項目招標制。招標過程中，投標電價的高低是決定開發商可否得標的

主要標準，所占權重高達 70%，但非價格評價標準仍占 30%的權重，

包括國產化率、技術水平、項目開發商的過往業績等。 

  南非的競爭性項目招標制的兩大特點是上限電價制和分時電價

制。上限電價制是指在招標時，南非政府給投標方規定了上限電價，

投標方在投標時的項目電價不能高於這一上限電價。由於南非對投標

方和技術性能的要求比較嚴格，因此沒有出現過於激烈的壓價競爭，

最終的得標電價僅僅比上限電價略低。分時電價制是指南非政府宣布

給予太陽能發電兩種不同的電價，即價格較低的日常電價和用電尖峰

時段的可調電價，以鼓勵集光型太陽熱能發電的開發。 

  受到於南非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REIPPP 計劃的實施，近年來南非

太陽能裝機規模顯著增長，到 REIPPP 第三輪 B 段招標結束，南非政

府規劃的 1.2GW 太陽能裝機目標已經完成了一半（楊翔如，2016）。 

  我國政府太陽光電產業政策獎勵與規範，應可以考慮 FIT 搭配

RPS 使用。利用 RPS 的各項關鍵因素如總量控制、競標程序等，避

免訂價錯誤引爆的後遺症，來避免再生能源產業對補助政策之依賴。

同時，避免 RPS 訂定的太多變因，難以事先估計執行成本的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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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有效開發利用再生能源。此外，在市場競爭機制下，低成本的再

生能源可不斷地被啟用，有效率地達到再生能源發展的目的。 

    綜合上述分析的國家，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，須要國家政策獎勵

與推動，促進產業的良性發展。值得借鏡的是；南非、印度，國家的

經濟與技術條件均不如台灣，確能有效推行政策，發展太陽光電。 

（三）技術面 

  技術面對於產業發展最具影響力的便是成本的高低，若成本能有

效降低，比傳統的石化發電成本低廉，自然太陽光電產業需求將大幅

提升，能有良好的發展。 

  然而我國太陽光電發展其中所面臨到的困境，其中之一便是便宜

的電價。根據國際能源總署（IEA，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）2017

年發布的統計資料（台灣電力公司，2017），我國住宅用電電價每度

電僅 2.4793 元為全世界第三便宜，工業用電僅每度電 2.3874 元則排

名全球第六便。如此低廉的電價對於再生能源的發展形成一大阻力。

然而隨著技術的進步，太陽能發電的成本已經逐漸下降至約每度電

3.6 元左右，雖然較現今 2-3 元的市電價格仍稍微較高，但差距已經

大幅縮小。 

 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2013 年被《科學》雜誌評為十大科學突破之

一的鈣鈦礦太陽電池，鈣鈦礦太陽電池是近年來太陽電池技術的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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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破；由於可採用非真空溶液製程進行製造，相較傳統太陽電池更易

於生產，同時還可以降低生產成本。由於具有輕、薄及可撓式之特性，

易結合於環境建物，構成建材一體型發電應用；另亦可應用於行動穿

戴式電子裝置，在節能環保上更具實質效益。 

  其轉換效率也從 2009 年開發的不到 4%，大幅進展到目前可以達

20%以上。目前國內相關的有機光電業者機光材料公司研發的鈣鈦礦

太陽能電池，能量轉換效率也已可高達 18％，顯見國內廠商在國際

鈣鈦礦太陽能電池材料技術上深具競爭力。我國若能持續投入太陽光

電產業相關的技術研發，降低生產成本，並提升產品的價值以及國際

競爭力，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將前景可期。   

三、目前太陽能光電發展的困境 

我國政府再生能源的政策目標，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

電，2025 年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 20%，太陽光電裝置量達到 20GW。

然而根據經濟部統計至 2018 年 11 月，太陽能總裝置容量 2.26ＧＷ，

距離政策目標相當大，而且只剩七年的時間，相當高度的挑戰。現階

段雖有「太陽光電 2 年推動計畫」、「綠能屋頂全民參與計劃」等政策

的推動（行政院，2019），但是未見立竿見影的成效，本研究以目前

太陽能光電發展面臨的瓶頸與困境，例舉並加以說明。 

    目前太陽能產業發展的困境，本研究自行整理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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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全民參與投資：所謂全民參與「公民電廠」的理想，擴大示範型社

區、但協調不易、申請手續不便且投資標的難找。  

2. 土地與建築法規：推動陽光屋頂電廠，發現民眾房屋的屋頂多數

為違建物；推廣溫室農業太陽能，但農地良田被變向成為太陽能電廠，

以及新建築預留太陽能管線施工等，仍有相當多的問題待克服。 

3.環保生態的問題：太陽能面板回收循環利用，開放沿海地層下陷地

區又大都於濕地連結，引發生態保育的問題，以及可利用土地面積不

大等。 

4.投資成本：銀行融資的取得與條件，申請相當困難等。 

5.產品技術應用：如饋線的不足、太陽能電池的運用及智慧電網的普

及，還未建構完善等弱會化太陽能的利用與普及化。 

6.台電角色的轉換：台電如何轉型及強化為輔助民間太陽能的諮詢服

務角色等等。 

     本研究將就目前太陽能產業發展面臨的困境，尋求出解决問題

的方案，首先整理問題相關的期刊、論文、研究報告、政府政策及報

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，進行比較性的分析研究。再進行專家學者

的訪談，專家學者的背景有政府官員與研究單位及太陽光電業者，業

者中包含太陽能系統廠商、電池製造商、電廠投資商以及融資銀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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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探討政策的改善與解决的方案，提供未來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參

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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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研究方法、架構與流程 

  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的整理與分析，探討太陽光電產業，本章將

先討論研究構面，再分析本論文的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，並進行專家

訪談對象的設計，以及進行訪談調查與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

一、研究構面 

本研究將首先蒐集太陽光電產業的相關研究文獻，並整理專家

學者訪談的資料結果，彙整出與本研究有關的一些因素，主要分為政

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技術這四個面向，分析各個面向的特性與關聯性，

以下將說明各研究構面所包含的內容。 

 

（一）政治面 

政治面的因素包含國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目標，例如 2025 年太

陽能裝置量須達到 20GW 的政策目標，2025 年的非核家園、綠能

占比達總發電量的 20%，以及 2018 年的全民公投通過的每年平

均降低 1%的火力發電占比等等。另外包括政策的獎勵措施，法

規的完善，對於政策的推動是否有確實執行與落實，皆屬於政治

面因素的範疇。 

（二）經濟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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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面的因素包括民間投資意願的高低，太陽光電產業的投資報

酬是否穩定，融資條件是否放寬給予支持，以及原物料取得的成

本是否能能夠降低使生產產品更具競爭力。都是太陽光電產業發

展的經濟面重要影響因素。 

（三）社會面 

社會面包括社會對於節能減碳及綠能發展的共識，2011 年福島核

災後大眾對於核能的疑慮和再生能源的重視，環保意識的提升和

對於再生能源知識的認識，都會是影響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社會

面因素。 

（四）技術面 

在技術層面包括太陽光電產業的供應鏈整合，人才的養成及培育，

技術研發的既有優勢和精進，以及和國際技術接軌的能力等等，

都是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技術面因素。 

二、研究流程 

  研究將先針對溫室效應、氣候變遷的相關資料進行蒐集與探討，

以及國際上因應溫室效應及氣候變遷的現況，所採取相關減碳協議的

行動與國際規範，進行文獻的檢閱與探討，這部分將包括，《聯合國

氣候變遷綱要公約》（UNFCCC）、京都議定書及巴黎協議等國際規範

相關文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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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著將探討在我國因應巴黎協議等相關國際規範，所提出的綠能

政策內容進行檢視，因應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必須進行的能源轉型，

並進一步聚焦在太陽光電產業的分析。 

  隨後透過專家學者、太陽光電業者、政府單位的產官學界三個面

向的訪談，並採取德菲爾法的研究方法，經過多次的訪談與反饋的問

卷結論。接著針對萃取出的關鍵因素運用 PEST 的分析方法，提出我

國太陽光電產業政策發展的結論與建議，希望能作為爾後太陽光電產

業業者的發展與政府相關政策制定的參考（圖 4.1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太陽光電產業介紹 產業分析與理論探討 

說明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

相關文獻探討 

我國太陽能推廣政策 

專家訪談 

確立評估指標 

問題因素 

研究結果分析 

結論與建議 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整理 

圖 4.1 研究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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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研究方法 

 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、德爾菲法和 PEST 分析法作為本研究的研

究方法，本節將針對文獻分析法、德爾菲法和 PEST 分析法進行分析

與討論。 

（一） 文獻分析法 

  文獻分析法是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期刊、文章、書籍、論文、

專書、研究報告、政府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的相關報導等資料，進行靜

態性與比較性的分析研究，以瞭解研究主題的方法。文獻分析法是注

重客觀、系統及量化的一種研究方法。文獻分析可以幫助研究者釐清

研究的背景事實、理論的發展狀況、研究的具體方向、適當的研究設

計方式及研究工具的使用方式。（葉至誠，1999）。 

  本研究將透過期刊、文章、書籍、論文、專書、研究報告、政府

出版品及報章雜誌等管道，針對氣候變遷、地球，尤其國內外光電產

業發展、政策與執行的研究文獻進行文獻檢視，接著主要透過新聞報

導、與政府公開資訊了解我國太陽能發展的相關影響因素與問題，以

利進一步的訪談設計與研究分析。 

（二） 德爾菲法 

  德爾菲法（Delphi）是一種推測未來的工具，最早被使用於賽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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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的預測，故有代表預言、預測之意（葉千綺，2008）。德爾菲法

是 60 年代初美國蘭德公司的專家們，為避免集體討論存在的屈從於

權威，或盲目服從多數的缺陷，所提出的一種定性預測的情報分析方

法；因此德爾菲法又稱為專家預測法（Dalkey & Helmer，1963）。 

     德爾菲法是一種集思廣益來推測未來現象的方法，是利用一連

串有系統的問卷，徵詢與研究問題有關的專家學者意見。在匿名及彼

此不面對面的情況下，進行數回合的問卷調查。且每次調查後分析結

果連同新問卷再分送各專家，作為修正先前意見的參考；如此反覆進

行直到各專家間的意見差異降至最低為止，匯集形成一致性具體的共

識（李隆盛，1989）。 

  德爾菲法具有以下三大特徵：（1）資源利用的充分性：由於吸收

不同的專家參與預測，充分利用了專家的經驗和學識；（2）最終結論

的可靠性：由於採用匿名或背靠背的方式，能使每一位專家獨立自由

地做出自己的判斷，不會受到其它繁雜因素的影響；（3）最終結論的

統一性：預測過程必須經過幾輪的回饋，使專家的意見逐漸趨同。 

  傳統的問卷調查只要製發一次問卷就完成調查工作，而德爾菲法

則需要製發一連串密集的問卷才能完成調查研究，同時並提供多次的

回饋意見，具溝通作用。其理論基礎是由一群專家學者組成的研究小

組，在數次問卷填答後，意見較不一致的專家可改變原先的意見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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趨向多數專家填答的意見。因而使大多數的專家於多次問卷作答後，

意見逐漸趨向於一致，即可進行後續的分析，適合於研究政策面與產

業結合的研究方法（郭乃文，2000）。 

  本研究採取的方式，是第一輪透過專家學者們的訪問，蒐集專家

學者們所認為太陽光電產業發展的相關因素。第二輪再請專家學者就

其提出的相關因素中，認為 3 到 6 個較為關鍵的因素進行說明，接著

進行歸納整理之後，挑選共同被提到次數較多的因素進行問卷的設計。

第三輪再請受訪的專家學者，針對問卷進行填寫，認為影響太陽光電

發展因素進行排序。問卷回收後再進行加權的計算，以萃取出影響太

陽光電發展的關鍵因素；之後再以 PEST 研究方法來探討太陽能光電

發展的策略。 

（三） PEST 分析法 

  PEST 分析是利用環境掃描分析總體環境中的政治（Political）、

經濟（Economic）、社會（Social）與科技（Technological）等四種因

素的一種模型。這也是在作產業研究時，外部分析的一部分，能給予

產業在一個針對總體環境中不同因素的概述。這個策略工具也能有效

的了解產業的成長或衰退、產業所處的情況、潛力與營運方向，經常

可以在產業相關的研究上看到採用此研究方法（Koumparoulis，2013、

Gupta，2013、王曉慧，2006、楊佳榕，201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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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政治因素包含了租稅政策、土地法規、環境管制、貿易限制、關

稅與政治穩定。經濟因素有經濟增長、融資條件，如利率、匯率、通

貨膨脹率還有投資環境的影響。社會因素除了包含民生議題、環保議

題，通常也著重在文化觀點，另外還有健康意識以及生活安全議題等

面向的分析。 

    科技因素則包含產業生態與投資環境方面，分析投資成本決定進

入障礙和最低有效生產水準。科技因素著重在研發活動、自動化、技

術誘因和科技發展的速度等，都會影響到投資決策。 

  本研究採用 PEST 研究方法是輔助在進行專家訪談時的架構，透

過問卷回收並萃取出關鍵因素後，再以 PEST 的分析法進行分析並做

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。 

  針對以上的研究方法，本研究接下來將進行專家學者的訪談，專

家學者的背景有太陽光電業者，業者中包含系統廠商、電池製造商、

電廠以及太陽能設備廠商、太陽能融資銀行，另外還有研究單位與投

資商（見表 4.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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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.1 訪談之專家學者的背景 

 服務機構 受訪者職稱 服務機構性質 

1 H 系統廠商 董事長 系統整合以及太陽能電廠 

2 F 融資公司 專案經理 太陽能相關企業的融資 

3 M 生產廠家 研發部門專案經理 生產太陽能面板原料矽晶圓 

4 C 設備製造與代理 負責人 太陽光電產業設備製造與代

理 

5 D 能源管理公司 專案經理 能源管理及設備 

6 I 研究單位 研究小組組長 政府綠能政策參考的研究單

位，主要扮演政府智庫及產

業顧問的角色 

7 M 乳製品公司 總經理 以倉儲的屋頂進行太陽能發

電的電廠 

8 I 研究單位 產業分析師 政府制定綠能政策參考的研

究單位，是政府政策與產業

的平台 

9. T 太陽能電廠投資

商 

總經理 目前投資的電廠一年可產出

4MG 的太陽能發電 

10. N 能源科技公司 總經理 主要生產矽晶電池與模組 

資料來源：本研究自行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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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預期研究發現與研究限制 

一、預期研究發現 

  預期研究發現藉由透過文獻分析、PEST 研究方法以及專家訪談，

整理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，提供給太陽光電產業業者做為參考。綜觀

我國太陽光電產業的企業型態，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，企業資源有限，

如何使其能針對因素的投入較多的資源，將企業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

的效益。 

  其次，檢視政府再生能源的政策，如 2025 年非核家園的政策目

標，全力發展再生能源取代核能發電，並使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 20%，

以達成太陽光電裝設量 20GW 的政策目標。經由探討當前執行的情

況與面臨的問題，如國家政策的獎勵，保障躉購電價回收，土地政策

法規的友善，民間投資意願具有穩定的收益，銀行融資的取得，產業

供應鏈的完善，上下游整合具競爭力，提升技術研發的能力，降低成

本等。 

    因為台灣具有高科技產業鏈的環境，將資源溢注於技術的研發，

提升產品的良率與發電效率，投資於太陽光電糸統的整合，太陽能電

廠的開發，太陽能發電成本的降低，帶動整體的發展，使其回歸於自

由市場機制的運作；加以土地法規的友善，銀行融資條件的寬鬆，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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勵公股銀行與基金投資，獎勵民間資金的投入等等，實行多重面項的

措施，落實執行政策目標，促進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。 

二、研究限制 

 本研究探討對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有諸多的限制，因為太陽能的發

展有很多是非經濟因素，無法取決於自由市場的機制，需要國家政策

的獎勵與補助。 

 

  其次，石化原料的供需與價格的變化，也是會對再生能源的發展

造成重要的影響，若石化原料價格下探，對於再生能源的需求勢必下

降；反之石化原料價格若上升，再生能源則會逐漸受到重視。 

 

  再者，國家綠能政策的持續性，可能會因為政權的更替以及執政

者的重視與否，而有所變動；因而本研究是針對現今的政府政策的規

劃與現狀下所做的研究，政治變動與未來發展的因素，則無法完全預

測與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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